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 

 

 

 

 

 

熱門法訊速報-司法實務面面觀  
 

最高行政法院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
 

 

※110 年度大字第 2 號裁定 

【主文】 

民國 90 年 1 月 17 日修正公布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0 條前段規定：「違反本條例之

行為，自行為成立之日起；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，自行為終了之日起，逾 3 個月不得舉

發。」關於該條所定 3 個月之舉發期限，就同條例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汽車違規行為，應以

處罰機關受理（收到）舉發機關移送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時點，作為認定舉發是否已

逾 3 個月之準據。 

【本案法律爭議】 

民國 90 年 1 月 17 日修正公布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（下稱道交處罰條例）第 90 條前段

規定：「違反本條例之行為，自行為成立之日起；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，自行為終了之日

起，逾 3 個月不得舉發。」（現行法已修正為逾 2 個月不得舉發）關於該條所定 3 個月之舉發期

限，就道交處罰條例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汽車違規行為，是以何時點作為認定舉發是否已逾 3

個月之準據？ 

【裁定理由摘要】 

(一)違反道交處罰條例之行為，必經舉發機關之合法舉發程序後，處罰機關方得進行裁決處罰 

1.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，維護交通秩序，確保道路交通安全，道交處罰條例對違反該條例之

行為定有各項行政罰。 

2.依道交處罰條例第 9 條規定，道路交通違規處罰程序可分為舉發與裁決程序。 

3.行為時道交處罰條例第 90 條前段規定「違反本條例之行為，自行為成立之日起；行為有連

續或繼續之狀態者，自行為終了之日起，逾 3 個月不得舉發。」（現行法已修正為逾 2 個月

不得舉發） 

4.依其立法說明及文義，係對於舉發機關之「舉發時程」進行規範，以防止舉發機關怠惰，

主要在促使舉發機關對已發生或已發現之交通違規案件儘速處理，避免受舉發人因久未收

到舉發通知單而不知其已違規之事實，不利於達成交通管理之目的。 

5.因此行為時道交處罰條例第 90 條既已明定逾 3 個月「不得」舉發，無論自文義解釋或依立

法目的係要求行政機關應儘速行使其職權，而以遲誤即不得處罰人民之效果（不得舉發），

懲罰其長期之行為怠惰，並避免人民因時隔長久而難以舉證之不利益，因而此 3 個月應解

釋為舉發時效期間。 

6.準此，違反道交處罰條例之行為，必經舉發機關之合法舉發程序後，處罰機關方得進行裁

決處罰，倘逾 3 個月舉發，即因舉發逾期而不合法，裁決機關自不得裁決處罰。 

(二)對汽車違規之處罰，道交處罰條例將交通違規事件的處罰分割為「舉發」與「裁決」程序 

1.交通違規舉發，乃交通執法人員因執行職務，知有交通違規情事，而將交通違規事實告知

受舉發人（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〈下稱處理細則〉第 11 條規

定將舉發通知單交付、送達受舉發人），並向管轄之處罰機關為移送舉報之程序（依處理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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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第 28 條規定移送處罰機關），核此程序包含交通違規之調查取締及舉報移送，而舉發之

事實則作為處罰機關裁決所應參酌之事項，故交通裁罰可謂始於舉發程序。 

2.舉發是對違規事實的舉報，乃是舉發機關將稽查所得有關交通違規行為時間、地點及事實

等事項記載於舉發通知單，並告知受舉發人，屬舉發機關於處罰機關作成完全及終局裁決

前的行政行為。 

3.依道交處罰條例第 7 條第 1 項及處理細則第 6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並參諸現行實務，汽車交

通違規裁罰，始於舉發機關之舉發，故處罰之程序分為舉發與裁決程序，舉發程序主要係

為開啓公路主管機關的裁決處罰程序，類如檢察官偵查起訴、法院審理裁判之司法構造。 

4.準此，對汽車違規之處罰，道交處罰條例將交通違規事件的處罰分割為「舉發」與「裁決」

兩道程序。 

(三)該條所定 3 個月之舉發期限，就同條例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汽車違規行為，應以處罰機關

受理（收到）舉發機關移送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時點，作為認定舉發是否已逾 3 個

月之準據。 

1.交通違規舉發係以舉發機關舉發違規事實移送處罰機關裁決為目的，舉發機關之舉發行為

乃是構成處罰機關裁決之前提，交通違規之舉發，主要在開啟公路主管機關的裁決處罰程

序。 

2.交通違規事件具質輕量多之特性，基於大量行政而具有行政效能考量，行為時道交處罰條

例第 90 條前段規定，乃係對於舉發機關之「舉發時程」進行規範，以防止舉發機關怠惰，

促使舉發機關對已發生或已發現之交通違規案件儘速處理。 

3.足見舉發時程之限制主要係在使處罰機關不得就已逾 3 個月之舉發違規事件進行裁罰，要

求行政機關應儘速行使其職權，而以舉發機關遲誤即不得處罰人民之效果（不得舉發）。 

4.再者，舉發機關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後，應依處理細則第 28 條規定，將該事件必

要之相關資料移送處罰機關，處罰機關依處理細則第 31 條規定於收到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

理事件有關文書等物件後，應設簿或輸入電腦登記，因而啟動處罰裁決程序，由處罰機關

依相關資料進行裁決處罰，該移送及受理程序具有公示性及明確性。 

5.因此處罰機關受理舉發機關所移送之事件，自應依處理細則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審核查明舉

發要件有無欠缺，舉發機關是否在受舉發人違規行為成立時起 3 個月內完成舉發效果之程

序，倘逾 3 個月舉發，即因舉發逾期而不合法，裁決機關自不得裁決處罰。 

6.藉由處罰機關對舉發機關為必要之監督及審核決定，促使舉發機關對已發生或已發現之交

通違規案件儘速處理，以利達成交通管理之目的。 

7.準此，行為時道交處罰條例第 90 條前段規定：「違反本條例之行為，自行為成立之日起；

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，自行為終了之日起，逾 3 個月不得舉發。」關於該條所定 3

個月之舉發期限，就同條例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汽車違規行為，應以處罰機關受理（收

到）舉發機關移送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時點，作為認定舉發是否已逾 3 個月之準

據。 

 


